
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

》的决定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88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 （第１３２号） 现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内航空运

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的决定》，自１９９４年１

月１日起施行 总理 李鹏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国务院

决定将《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第六条

修改为：“承运人按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

旅客的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７万元。” 本决定自１９９４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

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发布。 国内航空运输

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 （１９８９年１月３日国务院第

三十一次常务会议通过， 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０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二十八号发布， 根据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９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内航空运输旅 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

规定＞的决定》修订） 第一条 为确定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对

旅客身体损害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

规定适用于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中发生的旅客身体损害赔偿。 

前款所称国内航空运输，是指根据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运输

的始发地、约定经停地和目的地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的航空旅客运输。 第三条 旅客在航空器内或上下航空器过程

中死亡或受伤，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条 承运人如

能证明旅客死亡或受伤是不可抗力或旅客本人健康状况造成

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承运人如能证明旅客死亡或受

伤是由旅客本人的过失或故意行为造成的，可以减轻或免除



其赔偿责任。 第六条 承运人按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

，对每名旅客的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七万元。 第七条 旅客

可以自行决定向保险公司投保航空运输人身意外伤害险。此

项保险金额的给付，不得免除或减少承运人应当承担的赔偿

金额。 第八条 向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给付的

赔偿金，可以兑换成该外国或地区的货币，其汇率按赔偿金

给付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公布的外汇牌价

确定。 第九条 旅客或其继承人与承运人对损害赔偿发生争议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

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１９８９年５月１日起施行，１

９５１年４月２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的《飞机旅

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